合理开发利用土地  为内蒙古基础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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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蒙古自治区以土地开发利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同时，保障交通、能源、电力、城镇基础设施等重要建设项目用地，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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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在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土地管理法》的贯彻实施力度，加强宏观调控，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和支撑。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人口2380万。据2006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汇总，全区农用地9540.86万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82.60%；建设用地145.61万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26%；未利用地1864.45万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6.14%。

内蒙古自治区属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居多数的民族自治地区，也是贫困欠发达地区。区境内中西部广大地域常年干旱少雨，生态环境相对恶劣，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十五”以来，全区各级党政领导组织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机遇、奋发进取、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结合内蒙古土地资源多的优势，明确指导思想，一心一意抓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目前内蒙古城市化水平达48%，工业化水平进入中期，农牧业产业化相对较快发展。2006年底GDP总量达4790多亿元；财政收入近713亿元。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发展进入前列。

一、严格保护耕地，全面落实占补平衡政策

自治区各级政府在征用建设用地的同时，实行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方案，土地整理规划方案，使自治区确保耕地数量保持在1.07亿亩，基本农田保护在9000万亩。建设用地中坚持从严控制使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充分挖潜存量土地，积极引导使用未利用土地尤其是沙地和荒漠土地。同时，自治区已将耕地保护内容作为当地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政府主要负责人对辖区内耕地保有总量和基本农田面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基本农田实行三级备案制，建立自治区、盟市、旗县、乡镇多级责任体系，层层签订责任状，严格实行问责制。2007年使用未利用土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9800公顷。已经补充耕地面积16280公顷,计划补充耕地面积3896公顷,超额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我们抓住国家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土地整理。2001年以来国家和自治区已下达全区土地整理项目182个，建设规模6.86万公顷，投资5.11亿元，项目实施后，可增加耕地2.3万公顷。2006年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汇总显示，各省耕地面积均在减少，唯有内蒙古自治区新增耕地46.9万亩，改善了农村牧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全区有5个旗县被列入全国基本农田重点保护示范区。2006年自治区又获得国家批准土地整理项目34个，投入资金7.02亿元。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优化用地结构，坚持宜农则农、宜林草则林草的原则，把原来高低不平、缺少水利条件的土地规划整理建设成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稳产高产田，真正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入资金和技术，致使全区粮食产品连续三年保持在300亿斤以上，特别是2006年达345亿斤，创历年最高水平。

二、为重点城镇建设和工业交通发展提供支撑

由于自治区科学合理的编制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制定了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措施和耕地占补平衡方案，将城郊结合部的农用地调出，将分散的居民点拆迁、重建，将城市周围的垃圾场进行改造绿化处理，将干河床进行整修蓄水等，给城市建设留出了较大空间。如呼和浩特市的西移、东扩南伸北延拉开了拥挤的旧城区，扩展了城市综合功能，扩通了断头路使道路畅通、绿化成荫。还有赤峰市新区、通辽市、鄂尔多斯市的东胜区、康巴什新区等均按合理的规划用地建设了新区。特别是鄂尔多斯市的东胜区、康巴什新区的变化，均在干旱少雨的土地上把贫穷落后的黄土高坡，建设成道路宽畅、设施齐全，树木绿地清新的现代化城市，双文明会议期间，人们看到了鄂尔多斯日新月异的变化，都为把自治区建成富强、民主、团结、和谐的内蒙古信心倍增。

按照确保重点产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加大了对自治区急需建设的238个重点工业项目和95个铁路、公路建设项目的服务保障力度，积极推进自治区能源、交通、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全区出现了以伊利、蒙牛、小肥羊等农牧业产业化为主体的龙头上市企业；以内蒙古电力、包钢为龙头的国有企业；以煤炭资源为基础的煤化工、煤转油上市企业，为内蒙古经济腾飞插上翅膀。

自治区工矿用地及60年大庆项目占用地总量的77%，商业用地和房地产开发用地比例较小，符合用地要求。目前，共完成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预（初）审311项，较上年同期增加30.1%，积极为交通、能源、电力、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用地服务，保证了自治区确定的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的顺利开展。

公路建设方面，为自治区三横九纵、十二出口的路网建设用地，特别是省际大通道、呼准高速、赤通高速等提供及时的用地保障，特别是充分利用荒草地、山坡地等未利用地，为交通部门提供优化选线的土地资料。使全区高次级公路里程超过34839公里，黑色路面超过128762公里，实现全区公路四通八达。

铁路建设方面，为呼和浩特—准格尔、东胜—乌海、集宁—张家口复线、临河—策克口岸、伊敏—伊尔施、海拉尔—满洲里等铁路选线征地提供少用耕地、多用未利用地的方案。并保证了耕地占补平衡，及时地支持了铁路建设。

民航方面，为呼市白塔机场成为北京奥运备用机场扩建，满洲里、二连、鄂尔多斯西蒙新机场建设，以及赤峰机场迁建等全区12个机场的扩能改造，提供了及时服务。

为重点工业能源建设服务。“十五”期间自治区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就有1000多个，包括电力、煤化工、机械、矿业等多种重点工程，他们有的单独选址，有的建在城镇周围，我们通过提前预审建议集中在规划的工业园区建设，既促进工业用地集中联片，形成规模，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又引导和推动建设用地充分利用未利用土地。如阿拉善盟的乌素图开发园区在贺兰山脚下，常年干旱缺雨已形成沙漠化，生态非常恶劣，在土地利用规划为工业园区后，当地政府边建设、边绿化治理，引水上坡绿化硬化，改善了环境建设成一个32平方公里的煤、盐化工基地。另有蒙西工业园区、棋盘井工业园区都是在土地条件极差的冲积扇沙坡上和荒漠化严重的未利用土地上建立起工业园区，形成了继呼包鄂金三角后的又一个小金三角，地区GDP达300亿元。合理利用土地使全区的工业化建设异军突起。

土地利用为自治区电力建设，包括电站、电厂、输变电线路、风力发电选址，贯通全区从东到西的电力网线用地服务，使自治区成为我国大区，支持了国家建设。

三、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科学发展观强调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注重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在发展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和环境指标。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

在这种背景下，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遵循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统筹土地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有效控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损害，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充分发挥各类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生态功能。逐步提高农用地特别是林地在国土总面积中的比例，稳定牧草地面积。充分发挥未利用土地资源的替代与置换作用，拓展建设用地空间，探索各类建设合理利用未利用土地的有效途径，减轻各类建设占用耕地、林地和优良牧草地的压力，保障国家及自治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用地需求。同时将建设用地及其他非生态用地的规模控制在区域生态环境容量范围内，严格控制生态环境敏感区域非农业建设的用地开发强度。重视滩涂、沼泽、苇地、河流湖泊水面等未利用地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保护湿地资源与环境。

    大力开展国土综合整治。在生态环境有重大缺失和生态敏感区域，有针对性地安排生态建设工程用地，促进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与重建。通过开展土地整理、优先安排生态建设和移民搬迁用地，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加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和治理。支持以封育为主、围封转移和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土地利用方式，促进以灌草为主、灌草乔相结合的沙区生态防护体系建设、风蚀沙化土地和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限制、减少形成污染源的工业活动用地，预防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加大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贯彻保护优先、持续利用的国土开发利用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用地和重要自然、人文遗产实施强制性保护和特殊区域保护。禁止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可能威胁生态系统稳定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类土地利用方式和资源开发活动，探索与生态旅游和相关服务业发展、生态移民相适应的土地利用模式。
四、为保护资源和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大草原、兴安岭大森林，历来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广茂无垠、天宽地阔、绿色成荫、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为保护内蒙古的原始生态、绿色屏帐，我们在全区规划了世界地质公园1处，国家级地质公园2处，自治区级地质公园8处，均被国家批准。克什克腾旗世界地质公园、阿尔山森林火山温泉公园、成吉思汗蒙古族文化旅游区、阿拉善沙漠地质公园等几十个地质生态保护区，保护面占地约20万平方公里。特别是克什克腾国家地质遗迹保护区和鄂尔多斯萨拉乌素古人类及动物化石保护区，集草原、森林、湖泊、温泉、石林、化石为一体的保护区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成为2006年最具魅力的十大推荐旅游区之一。成吉思汗蒙古民族风情园等的保护区每年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内蒙古观光旅游，了解内蒙古、投资内蒙古、双盈在内蒙古。总之，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使内蒙古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继续上升，环境友好型社会初步形成，使内蒙古发展成为民主团结和谐的民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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